
臺北市政府 103.06.11.  府訴三字第 10309077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訴願人因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3年 3月 11日北市勞動字第

10330476

400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自民國（下同）82年任職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銀行），89年 5月起擔

　　任○○銀行臺北作業中心徵信處理中心負責徵信估價工作，嗣訴願人以其因擔任○○銀

　　行工會職務，分別於 99年 5月 24日及 100年 8月 29日遭○○銀行調職、解僱，構成工

會法

　　第 35條第 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為由，向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 2月 17日改制為勞

動

　　部，下稱前勞委會）申請裁決，經該會作成勞裁（100）字第 6號裁決決定書，裁決○○

　　銀行所為調職行為及解僱行為均無效，並回復其原職務，另應給付自 100年 7月 1日起至

　　復職日止每月原領薪資新臺幣（下同） 5萬 2,800元、膳費 3,000元等。○○銀行不服上

　　開前勞委會決定書，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不存在之

　　訴，經臺北地院以 101年 8月 21日 101年度重勞訴字第 10號民事判決，駁回○○銀行之

訴

　　。○○銀行不服前開判決，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 7月 16日

10

　　1 年度重勞上字第 37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

二、訴願人於 101年 1月 9日復職，並擔任○○銀行產業工會常務理事，嗣以其辦理產業工會

　　會務，有全日駐會辦理會務之需為由，以○○銀行產業工會 101年 1月 16日 101上工理

字

　　第 0001號函請○○銀行給予公假，並分別申請 101年 2月 3日至 2月 29日、3月 1日至

3月 31

　　日、 4月 2日至 6月 29日、7月 2日至 9月 28日及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公假。○○銀

行人力資



　　源處及○○銀行則分別以 101年 2月 8日上人文書字第 001號、101年 3月 3日上人文書

字第 0

　　000006號、101年 4月 3日上人文書字第 0000021號、101年 7月 6日上人文書字第

0000030號

　　及 101年 9月 26日上人文書字第 0000038號函復訴願人，以其未說明請假期間會務之內

容

　　及提供相關資料等，乃不予准假，且其未經准假即擅自不到職上班，將視為曠職，並依

　　相關規定議處。嗣○○銀行以訴願人自 101年 1月 9日至 12月 31日止， 101年僅實際工

作

　　11日，且其所申請公假均未經核准，訴願人亦未到○○銀行上班。又訴願人 101年度僅

　　完成 2件徵信估價作業，折合年度累計工作點數為 9點，全年度達成率約為 0.74％，依

　　其績效表現，訴願人當年度之績效評等應為「E」等，惟為免爭議而給予「D」等。訴願

　　人不服，向前勞委會申請裁決，經該會作成 102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決定書，裁決○○銀

　　行將訴願人 101年度年終績效評定為「D」等，並依此核給績效獎金之行為，構成工會法

　　第 35條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並應撤銷訴願人 101年度年終考績為「D」等之考評，另為

　　適當之考評。

三、○○銀行不服上開前勞委會決定書，向臺北地院提起確認考績評等之訴。嗣訴願人於 10

　　3 年 1月 2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第一審律師費 5萬元及 12個月全

額

　　生活費用 22萬 8,564元（1萬 9,047x12），經本市勞工權益基金審核小組（下稱審核小組

　　）103年 2月 24日第 79次會議決議：「1.本案為○○股份有限公司向申請人提起『確認

被

　　告對原告撤銷被告 101年度年終考績為 D等之考評，另為適當之考評之請求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對原告就 101年度績效獎金超過新臺幣 11萬 9,000元之請求權不存在』等訴

　　訟，雖為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而涉訟，惟經審核小組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不符合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及臺北

　　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非屬其他重大之勞資爭議案件，亦

　　非屬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之範疇；另查申請人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個人所得給付總額為 191萬 7,450元，高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 1年（101

　　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 168萬 3,958元，經審核小組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依臺北市

　　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決議不予補助。......。」原處分機關

　　乃以 103年 3月 11日北市勞動字第 10330476400號函通知訴願人否准所請。該函於 103

年 3



　　月 1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3年 4月 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

　　。

　　理由

一、本件訴願書雖載明請求撤銷原處分機關 103年 3月 11日北市勞動字第 10330476400號函

及

　　審核小組 103年 2月 24日第 79次會議決議，惟查 103年 3月 11日北市勞動字第

10330476400

　　號函業已載明審核小組 103年 2月 24日第 79次會議對訴願人之申請不予補助之決議，揆

其

　　真意，應係請求撤銷原處分機關 103年 3月 11日北市勞動字第 10330476400號函，合先

敘

　　明。

二、按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1條規定：「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特設置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3條規定：「本基金為特別收入基金，以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市政府勞動局為管理機關。」第 5條第 1項第 1款、第 2項規定

：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一、補助勞工因雇主之不當解僱、發生職業災害及其他重大

　　之勞資爭議案件所需之訴訟費用及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補

　　助辦法，由管理機關擬訂，報請市政府核定。」

　　所得稅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

　　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第 14條第 1項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

　　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十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

　　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告發或檢舉獎金、與證券商或銀

　　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

　　。」

　　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本

　　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勞動局）。」第 3條規定：「本自治條

　　例第五條所稱不當解僱案件及重大勞資爭議案件之定義如下：一、不當解僱案件：指勞

　　工因勞動契約終止或其他不法解僱事件而涉訟，以爭執僱傭關係存在，且以恢復工作為

　　目的而涉訟者。二、重大勞資爭議案件：指爭議勞工人數達三十人以上或其他情形特殊



　　經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審核小組審核認定者。本自治條例第五條所稱訴訟費用、生活費用

　　之補助範圍如下：一、訴訟費用：包括每一審之裁判費、強制執行費及律師費。二、生

　　活費用：（一）全額生活費用：指勞工涉訟期間無工作收入，且未領取其他同性質補助

　　之法定基本工資補助費 ......。」第 4條規定：「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勞工權益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補助之勞工，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一、勞務提供地在本市者。

　　二、勞資爭議事件發生時，已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者。勞工申請補助，需經勞工主管機

　　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勞資爭議協調或調解而不成立。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雇主有不

　　當勞動行為而涉訟者，不在此限。」第 9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勞動局為審核補助案

　　件，應設立審核小組。審核小組置委員九人，召集人由勞動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律

　　師二人、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二人、勞工團體代表三人、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代表一人擔

　　任。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審核小組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二、最近一年

　　個人所得高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一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 101年初復職，並領取 100年度遭解僱期間延遲給付薪資 39萬 6,146元，若

再

　　　加上因前勞委會勞裁（100）字第 6號裁決決定書所衍生之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第一、二

　　　審律師費 8萬元，則 101年度各類所得異常增加近 48萬元，然審核小組僅以 101年度

表

　　　象所得即駁回訴願人第三審律師費之補助。嗣於 102年修正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時

　　　，考量未周延，致本次勞工權益基金審核時，審核小組仍執前述相同理由駁回訴願人

　　　所請，實難成理。莫非要等到 103年 5月底報稅取得 102年綜合所得清單後，發現訴願

　　　人所得異常減少確實符合請領資格時，再以已逾 6個月的申請期間而駁回申請嗎？

（二）前勞委會 102年勞裁字第 6號裁決決定書包含「支配介入」、「不利益待遇」 2種不當

　　　勞動行為態樣，其中不利益考評顯已侵害訴願人之勞工權益，符合臺北市勞工權益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1條之制定宗旨；又不利益待遇屬重大勞資爭議之一環

　　　，亦符合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4條規定之意旨；本件原處分機關於勞工權

　　　益遭受損害時既無法拯救勞工，又於事後衍生的民事訴訟以不符規定駁回補助費申請

　　　，實無異雨天收傘，欲置勞工於絕境，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訴願人與○○銀行間因不當勞動行為爭議，○○銀行不服前揭前勞委會 102年勞裁字

　　第 6號裁決決定書，向臺北地院提起確認考績評等之訴。嗣訴願人於 103年 1月 21日向

原



　　處分機關申請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第一審律師費共計 5萬元及 12個月全額生活費用 22

　　萬 8,564元，經審核小組於 103年 2月 24日召開第 79次會議審查，以本件不符合臺北市

勞

　　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及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

　　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非屬其他重大之勞資爭議案件，亦非屬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

　　助之範疇；另查訴願人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個人所得（191萬 7,4

　　50元）高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 1年（101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168萬 3

　　,958 元），乃決議不予補助。有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銀行民事起訴狀、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訴訟）補助申請書及審核小組 103年 2月

　　24日第 79次會議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之申

　　請，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 101年度各類所得異常增加近 48萬元，然審核小組僅以 101年度所得即駁回

　　訴願人律師費之補助；另不利益考評顯已侵害訴願人之勞工權益，符合臺北市勞工權益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1條之制定宗旨；又不利益待遇屬重大勞資爭議之一環

　　，亦符合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4條規定之意旨云云。按本市勞工權益基金之

　　設置，係為保障勞工權益及增進勞工福祉，於勞工因雇主之不當解僱、發生職業災害及

　　其他重大之勞資爭議案件等情形，補助其所需之訴訟費用及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等，揆

　　諸前揭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1條、第 5條第 1項規定自明。再

　　查有關審核小組對本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之審核，乃依前揭補助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設

　　立，基於上開審核小組係選任嫻熟系爭專業領域之人士進行專業審查，就申請系爭補助

　　金額之勞工，綜合考量其是否符合補助要件，並為補助與否及補助金額之決議，該審查

　　結果之判斷，除有認定事實顯然錯誤、審查程序不符相關規定之違失，抑或有違反平等

　　原則、比例原則及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外，對此專家審查之判斷，原則上應予以尊重

　　。本件既經審核小組開會審查，復依卷附 103年 2月 24日「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審核小組

　　第 79次會議簽到簿」所示，召集人及其餘 8位委員中之 6位委員親自出席，且據原處分機

　　關答辯陳明係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故審核小組委員之設立及審核會議之開會、

　　決議，符合前揭補助辦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應無組成不合法、欠缺審核權限或

　　審核程序違誤之問題，且就系爭申請案之審查亦無認定事實顯然錯誤及其他顯然違法不

　　當之情事。是審核小組參酌○○銀行提具民事起訴狀內容，審認○○銀行係屬請求確認

　　考績評等之訴訟案件，非屬不當解僱案件，亦非屬重大勞資爭議案，不符前揭自治條例

　　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並無違誤。另前揭補助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就重大勞資爭

議

　　亦有規範，本案既非該款規範情形，自難認屬重大勞資爭議。又按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規定，個人綜合所得包括薪資所得及其他所得等。復按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

　　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申請人最近 1年個人所得高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 

1

　　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者，不予補助。則訴願人因前勞委會勞裁（100）字第 6號裁決

　　決定書衍生訴訟，核予勞工權益基金補助第一、二審律師費 8萬元部分，依前開規定屬

　　其他所得無誤。是本案對於審核小組參酌訴願人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認其個人所得高於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所公布最近 1年（101年）平均每戶家庭所得總額

　　，依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補助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作成不予補助之決議，應予以

　　尊重。訴願主張各節，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

　　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

　　　　　　　　　　　　　　　　　　　　　　　　　　　　　　　　市長　郝龍斌公假

　　　　　　　　　　　　　　　　　　　　　　　　　　　　　　　副市長　陳雄文代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